东莞市住建系统2021年度工作

量化评价实施方案

为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及十九届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重要讲话精神和对广东的重要指示，按照省委“1+1+9”战略部署和市委“1+1+6”工作思路，统筹抓好强改革、优服务、惠民生、促增长、保安全各项工作，积极营造诚信守法、规范有序的建设市场氛围，努力推动住建领域高质量发展的目标落到实处，进一步鼓励行业企业、住建机构及工作人员奋勇争先、争创佳绩，推动我市住房城乡建设事业实现更高水平发展，为我市十四五规划开局以及我市实现GDP万亿目标贡献住建力量，根据局关于建立健全住建工作科学量化、精准可行评价机制的部署，以及体现改革和主要工作，既相对稳定又与时俱进的要求，结合实际，制定我市住建系统2021年度工作情况量化评价实施方案如下:

  一、评价对象

本评价对象分建设行业企业、园区和镇街住建机构、园区和镇街房地产管理所、住建系统干部职工等四类。

二、评价类别

为鼓励争先创优，结合量化评价结果设置四个类别，并对每个类别排名靠前（一定比例数量）的企业、住建机构、房地产管理所评价结果和住建工作先进个人进行通报:

（一）建设行业企业 

建设行业企业评价类别按企业经营业务划分为施工企业、 监理企业、勘察企业、设计企业、房地产开发企业、预拌混凝土生产企业、造价咨询机构、招标代理机构、质量检测机构、建筑节能企业、物业服务企业等十一类。

（二）园区、镇街住建机构
园区、镇街住建机构评价类别按评价范围划分为住房城乡建设工作综合评价、工程质量安全管理等两类。对住房城乡建设工作综合评价结果各分项评价结果予以单列排名通报。

个别园区、镇街按统一部署没有承担某专项（分项）工作的，不参与该专项（分项）评价，牵头科室部门在出具评定结果时应予注明，通报文件中也须注明。

住房城乡建设工作综合评价由局领导综合打分和科室部门分项打分两部分组成，局领导打分总评和科室部门打分总评各占权重在评价细则中明确。

(三) 园区、镇街房地产管理所

园区、镇街房地产管理所评价类别划定为房地产管理所工作综合评价一类。对房地产管理所工作综合评价结果前10名予以排名通报。

房地产管理所工作综合评价由局领导综合打分和科室部门分项打分两部分组成，局领导打分总评和科室部门打分总评各占权重在评价细则中明确。

（四）住建系统干部职工

各园区（镇街）住建机构、房地产管理所自行评价本机构工作人员作为年度住建工作先进个人，其中住建机构推荐2人，房地产管理所推荐1人作为先进个人。市住建局先进个人由人事科结合年度考核予以评定。
三、评价范围及基数设定

（一）建设行业企业 

按年度在莞开展业务（或承接受监项目）的各类建设行业企业基数的10%列入评价认定通报对象，具体分工及评价范围如下：

	评价年度   

评价类别
	2021年

	
	 基数
(2021年基数)
	建议评价认定企业数（原则为10%，可根据实际情况适当调整）

	施工企业
	634
	63

	监理企业
	219
	22

	勘察企业
	101
	10

	设计企业
	267
	27

	房地产开发企业
	300
	20

	预拌混凝土生产企业
	49
	5

	造价咨询机构
	95
	10

	招标代理机构
	36
	4

	质量检测机构
	35
	4

	建筑节能企业
	181
（建设单位79家，新型墙材生产企业认定102家） 
	12

（建设单位8个，新型墙材生产企业4个）

	物业服务企业
	451
	15


1.施工、监理企业从已在我局建立信用档案且本年度有受监建设项目的企业中进行评价（受监建设项目是指年度内接受市或园区（镇街）质量安全监督机构监督的在建建设项目；或年度内由市或园区（镇街）质量监督机构完成竣工验收监督的建设项目，下同）；勘察、设计企业从已在我局建立信用档案且本年度有在莞办理施工图审查备案建设项目或有受监建设项目勘察、设计企业中进行评价。
2．招标代理机构、造价咨询、混凝土预拌生产企业、质量检测机构从本年度在莞开展业务的企业中进行评价。

3．房地产开发企业从本年度在莞有开发经营项目且开发资质证书在有效期内企业中进行评价。
4．建筑节能企业从本年度在莞有开发房建市政工程项目且纳入我局监管的建设单位、经认定的新型墙材生产企业中进行评价。

5．物业服务企业从本年度在莞参与物业管理的企业中进行评价。

（二）园区、镇街住建机构
各园区、镇街住建机构综合、专项评价评定通报数量均设定为10个（约为全市园区、镇街总数的三分之一），综合评价专项之外的各分项指标评价结果也从高到低排名通报前10名。

（三）园区、镇街房地产管理所

各园区、镇街房地产管理所综合评价评定通报数量均设定为10个（约为全市园区、镇街总数的三分之一）。

（四）住建工作个人评价

年度园区、镇街住建工作先进个人名额确定为每个园区、镇街住建机构2人，房地产管理所1人，由园区（镇街）住建部门、房地产管理所填写《推荐表》予以申报。

 四、量化评价分工

 为确保评价活动的公平公正，本次对企业、园区（镇街）住建机构、房地产管理所的评价以量化打分方式进行排名。由各责任科室和单位按上述原则分别负责具体实施，分工安排如下：

（一）对企业量化评价分工
1．施工、监理、勘察、设计企业评价由质安科商市场科牵头，质监站、安监站配合实施。
2．房地产开发企业、招标代理机构、造价咨询机构、预拌混凝土生产企业、质量检测机构、建筑节能企业、物业服务企业评价分别由房管科、招标科、造价站、质监站、节能办、物管科结合日常监管工作情况实施。

（二）对园区、镇街住建机构量化评价分工

1．住房城乡建设工作综合评价由局办公室牵头评价，各相关科室配合。

2．建筑质量安全管理评价由质安科牵头，市场科、质监站、安监站配合实施。
（三）对园区、镇街房地产管理所量化评价分工

房地产管理所工作综合评价由局办公室牵头评价，各相关科室配合。

（四）对住建工作个人量化评价分工
各园区（镇街）住建机构、房地产管理所先进个人名单由园区、镇街自行评价确定后报局办公室汇总（同时报送推荐表格）。

五、量化评价结果应用

1.对量化评价认定的企业予以通报并给予信用加分奖励。

2.对园区（镇街）住建机构、房地产管理所量化评价综合排名前十名、各专项排名前十名、各分项排名前十名予以通报并抄送属地党委、政府。

3.对住建工作先进工作者予以通报表彰，各单位可结合实际落实相关激励。
附件：1.园区、镇街住房城乡建设工作综合量化评价细则

      2.园区、镇街房地产管理所工作综合量化评价细则

3.建设行业企业量化评价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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